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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 原 市 原 州 区 乡 村 振 兴 局
就业帮扶车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助绩效

自评总结报告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根据中共原州区委办公室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原

州区 2023 年闽宁协作项目实施方案》（原党办〔2023〕60 号）及

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原州区 2023 年闽宁协作项目

资金调整计划》的通知（原政办发〔2023〕62 号）文件精神及资

金安排，支付就业帮扶车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助项目资金 170 万

元，用于对 2022 年、2023 年原州区范围内正常运营的就业帮扶

车间根据吸纳就业人数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助。

二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资金下达预算情况。

原州区委办公室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原州区 2023

年闽宁协作项目实施方案》（原党办〔2023〕60 号）、《关于下达

2023 年闽宁协作项目资金的通知》（原财（农）指标〔2023〕131

号）

（二）绩效目标设定情况。

用于对 2022 年、2023 年原州区范围内正常运营、吸纳城乡

各类劳动力且吸纳脱贫劳动力(含监测对象)比例不少于 30%，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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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稳定就业 3 个月以上的就业帮扶车间，根据吸纳就业人数给予

一次性吸纳就业补助，鼓励帮扶车间带动更多农村劳动力就近就

业。
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根据原州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原州区 2023 年闽宁

协作项目资金调整计划》的通知（原政办发〔2023〕62 号）文件

精神，原州区乡村振兴局将 145 万元闽宁协作项目资金支付申报

一次性吸纳就业补助项目的就业帮扶车间。

四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．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《关于下达 2023 年闽宁协作项

目资金的通知》（原财（农）指标〔2023〕131 号）。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本项目安排 170 万元用于就业帮

扶车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助项目。资金完成支付 145 万元，支付

率 85.3%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项目完成数量。资金预算 170 万元，实际发放补助资

金 145 万元。

（2）项目完成质量。验收合格，合格率 100%。

（3）项目实施时效。申报时限为 2023 年 6 月至 11 月，项

目在规定时间段 100%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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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项目成本指标情况。保障原州区 32 家就业帮扶车间正

常运行。

2．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。鼓励 32 家就业帮扶车间吸

纳就业，带动农户增收，目前已带动 1200 余人，脱贫劳动力 460

余人。

（2）可持续影响分析。项目持续影响至少 3 年。

3．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通过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，

增加劳务收入，群众满意度 95%。

五、绩效自评主要经验及做法

通过就业帮扶车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助项目，支持了原州区

就业帮扶车间的发展，小车间也是“大工厂”，以此带动更多农

村劳动力就业，增收致富。
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高度重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工作，积极探索完善和建立一

套与预算管理相结合、多渠道应用评价结果的有效机制，着力提

高绩效意识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同时，本项目绩效目标自评报

告公开使用，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

固原市原州区乡村振兴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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